
 

 

 

ICS   85.080 

CCS   

 

Y 33 

团 体 标 准 
T/ZZB 3344—2023 

      

 一次性纸碗 
 

Disposable paper bowl 

 

 

 

 

 

2023 - 11 - 10 发布 2023 - 11 - 20 实施 

浙江省质量协会  发 布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ZB 3344—2023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基本要求 ......................................................................... 1 

5 技术要求 ......................................................................... 2 

6 试验方法 ......................................................................... 2 

7 检验规则 ......................................................................... 3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 4 

9 质量承诺 ......................................................................... 4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ZB 3344—2023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富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台州乾兴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格润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温岭市塑料

行业协会、浙江方信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江桂兰、胡新福、胡乾、郏伟、陶阳、陈启早、林剑、陈能斌、丘观水、陈

真、赵易濂、徐铭。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陈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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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纸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次性纸碗（简称“纸碗”）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与贮存、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以原纸为主要原材料，经淋（覆）膜工艺加工成形的纸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10342  纸张的包装和标志 

GB/T 10739  纸、纸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GB/T 18006.1—2009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 

GB/T 27591—2011  纸碗 

T/ZZB 0837—2018  一次性纸杯 

FDA 21CFR 175.300  树酯和聚合体涂层（Resinous and polymeric coatings）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设计研发 

4.1.1 应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产品外观和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4.1.2 应采用生物降解材料的原料设计。 

原材料 

4.2.1 原纸应符合 GB 4806.8 的规定。 

4.2.2 淋膜层应选用生物降解树脂材料，生物降解树脂材料的可浸提物要求应符合 FDA 21CFR 

175.300 的规定。 

4.2.3 纸碗原材料使用添加剂应符合 GB 9685 的规定。 

4.2.4 纸碗原材料不应使用外来回收材料。 

工艺装备 

4.3.1 应采用除湿干燥设备将生物降解树脂材料的水分控制在 0.05 %以下。 

4.3.2 淋膜过程中应配备带有生物降解树脂材料专用定制螺杆、模头的淋膜机。 

4.3.3 淋膜机、纸碗成型设备温度控制精度应小于±5 ℃。 

检验检测 

4.4.1 应配备耐折度试验仪、压缩仪等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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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应对原材料原纸开展耐折度的检测。 

4.4.3 应对产品开展负重性能、抗压强度、总迁移量、高锰酸钾消耗量、脱色试验等项目的检测。 

5 技术要求 

外观 

5.1.1 纸碗碗口及碗底不应凹陷、起皱，淋膜层应均匀。 

5.1.2 纸碗印刷图案应轮廓清晰、色泽均匀、无明显色斑。 

5.1.3 纸碗清洁无异物，且不应有异味。 

负重性能 

负重前后高度变化应不大于3 %。 

使用性能 

纸碗使用性能应满足表1的规定。 

表1 使用性能 

指标名称 单位 规定 

容量偏差 
V≤500 mL % ±4.0 

V＞500 mL % ±4.5 

渗漏性能(95 ℃±5 ℃水、油） / 不应有渗漏现象 

抗压强度 
V≤500 mL 

N 
≥350 

V＞500 mL ≥400 

脱套a - 不脱套 
a 
仅适用于双层纸碗。 

卫生指标 

5.4.1 纸碗的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4806.8 规定。 

5.4.2 纸碗淋膜层的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4806.7 和表 2规定。 

表2 可浸提物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可浸提物 
蒸馏水/(mg/in²) ≤0.3 FDA 21CFR 175.300 

正庚烷/(mg/in²) ≤0.3 FDA 21CFR 175.300 

6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每个样品应为同种规格、同一批次的纸碗； 

b) 试验应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c) 纸碗应在符合 GB/T 10739 规定的条件下放置至少 4 h。 

外观 

按GB/T 27591—2011的4.2规定进行试验。 

负重性能 

按GB 18006.1—2009中的6.6规定进行试验。 

容量及容量偏差 

按GB/T 27591—2011的4.3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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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漏性能 

按GB/T 27591—2011的4.4规定进行试验。 

脱套 

按T/ZZB 0837—2018的7.4.6规定进行试验。 

抗压强度 

按GB/T 27591—2011的4.5规定进行试验。 

卫生指标 

6.8.1 纸碗的卫生指标按 GB 4806.8 的规定进行试验。 

6.8.2 纸碗淋膜层的卫生指标按 GB 4806.7 和 FDA 21CFR 175.300 的规定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组批 

以同一规格原料、同一工艺连续生产的纸碗一次交货数量为一个检验批。每一批应不超过50万

只。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 √ 

√ 

5.1 6.2 

2 负重性能 √ 5.2 6.3 

3 

使用性能 

容量及容量偏差 √ 5.3 6.4 

4 渗漏性能 √ 5.3 6.5 

5 抗压强度 － 5.3 6.6 

6 脱套 － 5.3 6.7 

7 

卫生指标 

纸碗的卫生指标 － 5.4 6.8 

8 
纸碗淋膜层的卫生指

标 
－ 5.5 6.8 

注： 标有“√”为进行该项检验，标有“－”不进行该项检验。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3，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结构、工艺、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b)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见表4。 

表4 抽样方案 

单位为只 

批量 样本 

≤100000 32 

＞100000 50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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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出厂检验的项目全部合格时，该批产品判定合格，如果出厂检验项目有一项抽样检验不合格，

允许重新抽取双倍数量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查，复查仍不合格，则该批产品判定不合格。 

7.5.2 型式检验的项目全部合格时，判定产品合格，若有任一项目不合格则判定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标志 

8.1.1 产品标志应符合 GB/T 10342 的要求，产品销售包装标志基本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执行标准编号、产品类型、标称容量(mL)、质量等级、产品数量、主要原料、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适用时)、产品合格标志、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用途、生产者和(或)

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以及其他需要标注的事项； 

b) 对于可降解纸碗还应标注“可生物分解(降解)”或“可堆肥”,或相应标志符号。 

8.1.2 产品运输包装标志基本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 

b) 产品规格； 

c) 包装储运图形标志； 

d) 其他标志。 

包装 

8.2.1 纸碗包装应符合 GB/T 10342 的要求。 

8.2.2 纸碗的所有包装材料应具有足够的密封性和牢固性，以保证纸碗在正常的运输与贮存条件下

不受污染。纸碗包装应防尘、防潮或防霉,直接与产品接触的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清洁。 

运输与贮存 

8.3.1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曝晒、雨雪淋、重压、摔跌，应尽量避免在高温下运输，避免尖锐物品

的戳、划。 

8.3.2 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化学品及无毒、无害物品的仓库内，避免 45 ℃以上环境。 

9 质量承诺 

在正常的储运、贮存条件下，自生产之日起 6 个月内因产品质量问题，应免费退换。 

客户有需求时，应在 24 小时内做出响应，72 小时为客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应建立产品的追溯系统，按批追溯。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空白页面

